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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余晓丽 周李阳

5月18日，在临安太阳镇某村附近的

山上，一名11岁的小女孩和当地70余名搜

救队员上演了一出“躲猫猫”，过程很曲折，

但结局很圆满。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11岁小女孩凌晨离家，
不知去向

5月18日早上6时许，临安警方接到

太阳镇某村村民吴某报警，称其女儿佳佳

（化名，11岁）离家出走。於潜派出所民警

蒋俊杰立即带人赶赴吴某家中调查。

“凌晨5点我醒来，看见家里大门没

关，一看女儿房间，人不见了，附近找了一

圈都没看到人影。”吴某说，这几天也没见

女儿不开心，昨晚睡觉前还好好的，也不知

她去了哪里，一家人都急得不行。

从照片看，佳佳五官清秀、十分乖巧，

这次失踪，的确很奇怪。蒋俊杰带队到村

里寻找，但村民们都表示没见到佳佳。就

在大家一筹莫展时，派出所视频监控室传

来消息：当天凌晨2点多，佳佳出现在村里

的一个三岔路口，往附近一座叫白田坞的

山上走去了。

目击者说，孩子见人就躲

9点左右，一支由派出所民警辅警、村

镇干部、当地民间救援队组成的联合搜救

队出发，对白天坞开展地毯式搜寻。山上

草木繁茂，搜寻殊为不易。队员们一边用

扩音器呼叫，一边在竹林、草丛中艰难前

行。时间一分一秒过去，2个小时下来，队

员们依旧一无所获。

就在这时，搜救队

对讲机里传来消息：山

脚下有一位大爷称8点

多时看到过佳佳，但是

孩子一见人就马上躲进

了草丛中，当时大爷以为她正在玩耍，就没

在意。蒋俊杰根据这一线索分析，孩子可

能存在有意回避他人的行为，目前的搜救

方式恐怕会劳而无功，而且人手也不足，因

此决定下山联合新赶到的其他搜救力量，

重新制定计划。

这场“躲猫猫”，
终于有个圆满结局

回到山脚下，蒋俊杰和队员们对照地

理模型进行了讨论，并针对地形和队员数

量，调整了搜救方案。

12点左右，规模扩大到70余人的联

合搜救队再次出发，同时还动用了无人机

进行同步搜索。

下午4点半左右，队员们有了重要发

现：在一处草丛中发现了佳佳留下的袋子，

里面装有食物、衣服、手电筒、蚊香、雨伞等

物品。孩子怎么了？大家的心揪了起来。

经过艰苦的搜索，傍晚时分，一个瘦小

的身影终于出现在队员们的视线范围内。

可是，孩子一见到人就跑开。“佳佳！别

跑！”队员们有两三次眼看就能“逮”到她，

可小家伙总是立即消失在草丛中。

夜晚搜救难度极大，孩子又一直躲着

人，这可怎么办呢？为了让她放松警惕，大

家商议后，决定留一部分经验丰富的队员

在这一带继续搜寻，其余人员暂时撤回待

命。留下的队员由于天气闷热，纷纷出现

体力不支的现象，还有人被杂草割伤，但始

终都咬牙坚持。

功夫不负有心人。傍晚6点左右，搜

救人员终于在一处山脚找到了佳佳，此时

距离父亲吴某报警，已经过去了整整12小

时。孩子精疲力尽，队员把她抱上车，陪她

吃饭喝水。父亲吴某赶到后，见女儿安然

无恙，激动得连连道谢。

至于为什么要深夜出门进山，此后还

要躲开人，佳佳始终没有多说。队员们从

她携带的物品分析，这个年纪的孩子，接触

的新鲜信息多，好奇心重，可能是想尝试一

下“野外生存”。

民警提醒：
孩子有这方面的兴趣是好事，但野外生

存需要非常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过程中难免

遇到意料之外的情况，孩子的体力、应变能力

都不足，最好由成年人全程陪护，以免遇到危

险。即便是去一些危险系数不高的地方，也

应提前告知家人自己的去向和计划，备好充

足的饮食和工具，并且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此外，家长平时应注意加强与孩子的

沟通，及时掌握孩子的兴趣爱好和心理动

向，做好引导，让孩子用健康安全的方式培

养自己的兴趣。

两兄弟命丧杭州下沙幸福河
本报记者 许金妮

本报讯 昨天11时左右，杭州下沙七

格小区的河道边停着一辆殡仪馆的车，经

过一天一夜后，噩耗还是传来了。

5月18号上午，杭州钱塘新区下沙

派出所接到报警，有 2名男子失踪。接

到报警后，派出所民警立即展开寻找。

记者结合民警和家属提供的信息核实

到：这 2 名男子是兄弟俩，前一晚，2 人

在家中和朋友聚餐，喝了点酒，聚餐结

束送完客人后，2 人在小区边的小卖部

各买了一支棒冰就往幸福河边走，之后

不见了踪影。

警方判断，2人很有可能掉进了河里。

民警随后组织了一支打捞队在幸福河里打

捞，七格社区也派出了工作人员开船用网来

回打捞。18日下午，打捞队在河里发现了2

双漂浮着的拖鞋，经家属确认，确实属于2

名失踪男子的拖鞋。

而失踪兄弟的踪迹始终没有找到。直

到昨天上午10点左右，幸福河里发现了一

具漂浮的尸体，经确认，是失踪兄弟的其中

一名。中午12点半左右，另一具尸体也浮

了上来。

“兄弟俩一个32岁，一个24岁，老家是

湖南的，暂时住在七格小区，两人都成家有

小孩的，太可惜了！”一名围观群众叹息

道。据了解，出事的这个河道水流一直很

急，人一旦落下去容易溺水。去年12月，

跳水救人溺亡的见义勇为男子张雪领也是

在这附近出事的。

通讯员 杨阳

本报讯 近日，平阳县交警大队四

中队接到报警，称在水头镇发生一起

交通事故。事故造成一辆奥迪车左前

方车头损坏，前方考试车右后方受损

严重。

据悉，前方的考试车辆正在进行

考试，变道过程中被追尾。民警询

问得知，事发时奥迪轿车驾驶员白

某因行驶过程中看手机，没注意前

方车辆，导致发生碰撞。在知道考

试车辆驾驶员郑某正处于妊娠期，

民警赶忙询问郑某是否需要前往医

院进行检查，郑某表示没受伤，无需

去医院。

经交警认定，奥迪轿车驾驶员白某

负该起事故全责。

边看手机边开车 撞上前车负全责

搜救队员把佳佳抱上车

搜救队扩大到70余人发现佳佳留下的袋子

本报记者 唐佳璐 通讯员 尹杉

本报讯 宁波鄞州一家公司在劳动

仲裁时承认没有与员工续签劳动合同，

被要求支付员工2倍工资差额，怎么到

法院起诉的时候，合同又突然出现了

呢？经鄞州区法院查明，原来这份劳动

合同是伪造的。最终，该公司不仅被判

需要支付2倍工资差额，还因伪造证据

不诚信诉讼被罚款10万元。

2017年9月，小张与供职的企业宁

波某进出口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到期

了，后续公司一直没有再与小张签订劳

动合同，但小张仍旧工作，且公司为其

缴纳社保。2018年4月底，该公司将小

张辞退，并同意支付一个月代通知金作

为赔偿。

双方协商不成，小张向鄞州区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申请仲裁，请求确认公

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2倍工资差额部

分即7万余元，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赔偿金19万余元，并支付未休年休假

工资、一个月解除劳动合同代通知金等

1万余元，合计27万余元。

仲裁过程中，该公司承认未续签过劳

动合同，并辩称未续签的原因在于小张。

经仲裁委审理后裁决，该公司支付

小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8万余

元，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2倍工资差额

1.7万余元，驳回小张的其他仲裁请求。

后双方均不服仲裁裁决，起诉至法

院。在庭审中，宁波某进出口公司一改

仲裁审理过程中的说辞，称双方已于

2017年9月续签了书面的《劳动合同》，

小张无权要求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2

倍工资差额，并向法院提交续签的《劳

动合同》一份。

仲裁中承认没签合同，怎么在起诉

时，就提交合同了呢？该公司的代理人

解释：“之间是因为找不到劳动合同原

件了，现在找到了。”而对这份合同，小

张并不认可，并申请司法鉴定。经鉴

定，合同上的笔迹的确不是小张的。

据此，鄞州法院对这份劳动合同不

予承认，依法判决该公司支付小张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8万余元，支付未

签劳动合同2倍工资差额部分1.7万余

元，驳回公司和小张的其他诉讼请求。

鉴于宁波某进出口公司在诉讼期

间伪造证据进行虚假陈述，并导致法院

启动司法鉴定程序，妨碍法院诉讼，鄞

州法院依法对该公司作出罚款10万元

的处罚。

收到处罚决定后，该公司不服，向

宁波市中院申请复议。近日，宁波中院

经审查后驳回复议申请，维持原决定。

佳佳，别跑！
11岁女孩深夜进山，还总躲着搜救队员
这场“躲猫猫”，过程曲折，结局圆满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还伪造一份糊弄法官
宁波一公司不仅被判赔18万，还要罚10万


